北京市延庆区应急管理局关于
《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
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依据
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是我区森林高火险期。受气象条件影响，冬春季气温低、大风天气频发，加之林下可燃物载量大，森林火险物候条件不利。特别是森林高火险期期间，受春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等节日影响，生产经营、观光旅游等进山入林人员较多，焚烧祭祀、野外吸烟等违规用火行为突出，火源管控难度加大，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复杂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做好森林高火险期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，持续保持打击森林违法用火的高压态势，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防火安全意识，根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相关规定和全市有关工作要求，拟发布《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区应急管理局结合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《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起草了《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征求了区园林、公安、消防、民政、水务、公路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等部门以及各乡镇政府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命令》共有4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为森林高火险期禁火要求，主要依据为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《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。第二部分为全区各级森林防灭火机构工作要求，主要依据为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第四条。第三部分为森林火情、火灾信息报送要求，主要依据为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第十八条、《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。第四部分为处罚措施，主要依据为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三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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